附件1
始兴县林业经营收益权证登记申请表
	申请人/单位
名称
	
	身份证件号码/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法定代表人/
负责人姓名
	
	身份证件号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姓名
	
	身份证件号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事项
	☐首次登记 ☐变更登记 ☐转移登记 ☐注销登记 ☐质押登记 

	登记类型
	☐林下经济 ☐林业碳汇 ☐森林旅游 ☐森林康养 ☐湿地经营 ☐公益林补偿 ☐受托管理 ☐合作经营 ☐量化到户 ☐景观资源

	义务人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件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坐落
	韶关市    县    镇   村（居）
	小地名
	

	四至     
	东
	以坑
	西
	

	
	南
	以坑
	北
	

	经营内容
	经营品类
	
	品类周期
	   年

	
	经营面积
	亩
	权利变化
	☐首次流转   ☐多次流转

	
	经营期限
	

	量化到户份额
	      %
	权属来源
	

	承诺
	双方对所填写内容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。如因上述承诺事项发生纠纷，愿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，并同意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社会信用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将失信数据记录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（广东始兴）。

	
	

	
	申请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       义务人（签字盖章）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现场调查意见
	调查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村（居）决议意见（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林地）
	  年  月  日

	镇人民政府意见（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林地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林业局
审核意见
	

	
	

	
	

	
	 年  月  日          机关（印）

	县人民政府
审批意见
	

	
	

	
	年  月  日          机关（印）

	备注
	


说明：1.义务人分别指流转交易的转出方、质押贷款的出质人、受托管理和合作经营的委托方、量化到户的集体经济组织等；2.村（居）决议意见仅指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林地相关收益权的转出、质押、委托、合作、量化等，村（居）应出具村（居）民会议或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决议意见。


